采购需求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支付50%合同价款（须提供等额保函），项目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剩余款项（不计息）。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具体按采购人指定地点。

	3
	服务期限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4年9月30日。。

	4
	服务要求
	详见本章“三、服务需求”。


二、项目概况
为保障安徽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科学有序开展，依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的通知》(国发〔2022〕4号)、《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案》（农建发〔2022〕1号）、《安徽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徽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案的通知》（皖土三普办〔2022〕4号）、《安徽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全面启动安徽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的通知》（皖土三普办〔2022〕12号）等相关文件要求，招标采购安徽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剖面样品调查与采样服务。
三、服务需求
（一）服务要求和标准

按照国家土壤普查办下发的最新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中相关规定和要求执行。服务要求完成外业剖面调查和采样，包括分析样品、容重样品、水稳性团聚体样品、整段标本及纸盒标本的采集等。调查与采集剖面土壤样品个数以国家和省土壤普查办下达点位为准。
（二）人员队伍

实际投入本项目调查技术人员（不含管理人员）不少于10人，其中至少有1人参加过国家级或省级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组织的集中培训并取得培训结业证书，具有土壤环境类相关专业（包括土壤类、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土地资源类、地质类、植物生产类、自然地理科学类、地球物理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化学类、生态科学类等专业）的技术人员不少于4人。外业剖面调查采样机构可编成2个以上调查组，每组4-5人，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3人，其中土壤学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少于1人。每个野外调查队伍至少包含一名具有土壤学专业并受过国家级土壤三普外业培训并获证的技术人员作为技术负责人。所有人员均需有本单位聘用合同或2023年3月1日以来在投标单位缴纳的任意1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提供社保管理单位出具的社保证明也予以认可。中标后土壤普查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参加省级以上土壤普查外业培训，并获得培训结业证书。 
（三）采样周期
2024年9月30日前。按照《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野外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及《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有关要求执行采样工作；如遇到天气、季节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造成无法按时完成调查采样任务时，由双方商定调整采样调查时间。如遇到天气、季节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造成无法按时完成调查采样任务时，由双方商定调整采样调查时间。

（四）剖面采样分包预估情况
下述样点数量为预计样点的预估数量，采样区域为预划定采样范围区域，）每包县市区的点位数具体以国家最终下达样点数量任务为准。
第1包：谯城区、涡阳县、利辛县52个样点；

第2包：歙县、屯溪区、黄山区、徽州区100个样点；

第3包：休宁县、黟县、祁门县107个样点；

第4包：琅琊区、南谯区、来安县、全椒县116个样点；

第5包：颍州区、颍东区、颍泉区、临泉县、太和县、阜南县、颍上县、界首市121个样点；

第6包：宜秀区、怀宁县122个样点；

第7包：太湖县、岳西县、桐城市、潜山市124个样点；

第8包：长丰县、肥东县、巢湖市、杜集区、相山区、烈山区、濉溪县127个样点；

第9包：迎江区、大观区、宿松县、望江县128个样点；

第10包：定远县、凤阳县、天长市130个样点；

第11包：埇桥区、砀山县、萧县、灵璧县、泗县129个样点；

第12包：庐阳区、包河区、瑶海区、蜀山区、肥西县、庐江县150个样点；

第13包：金安区、裕安区、叶集区、霍山县、霍邱县、舒城县、金寨县200个样点；

第14包：宣州区、郎溪县、泾县139个样点；

第15包：绩溪县、旌德县、宁国市、广德市136个样点；

第16包：镜湖区、弋江区、鸠江区、三山区、芜湖县138个样点；

第17包：南陵县、繁昌县、无为县161个样点；

第18包：龙子湖区、蚌山区、禹会区、淮上区、怀远县、五河县、固镇县175个样点；

第19包：大通区、田家庵区、谢家集区、八公山区、潘集区、凤台县、寿县182个样点；

第20包：花山区、雨山区、博望区、当涂县、含山县、和县176个样点；

第21包：铜官区、义安区、铜陵郊区、枞阳县174个样点；

第22包：贵池区、东至县、石台县、青阳县161个样点。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报总价，投标人报价包含完成本项目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包括且不限于所产生的资料收集、现场采样、样品检测分析、咨询费、人工费、检测费、技术支持、仪器设备费、加急费（项目加急产生的费用）、交通运输费货物本身已支付或将支付的各种税费以及其他完成本项目各项内容与要求所发生的一切应有费用，采购人不再追加任何费用，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应考虑各种风险因素，相关风险因素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风险因素包括但不限于遇重大活动、检查、突发情况、税费调整等。

五、其他要求
1. 中标人根据调查采样工作需要，应配备数量充足的设备物资；对采样过程中造成农户损失的，中标人应协商给与适当青苗补偿等费用。

2. 外业调查与采样单位应根据《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野外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及《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有关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工作方案，成立项目组（提供完整的参与调查采样人员名单），接受和配合国家、省级、县级相关质量控制工作，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工作顺利进行。

3. 中标人对服务方案负全部责任，中标人对方案（含成果）不断完善，并根据采购人具体要求进行修改，中途由于验收等原因造成的方案修改及调整，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直至通过验收为止。
4.中标人需保证所提供的成果不侵犯任何有关部门专利、商标、行业设计、版权及其它知识产权，所有因此引起的法律行为均由中标人负责，中标人应对任何以上知识产权或所有权引发的有关诉讼提供赔偿。
5.未经采购人和中标人许可，双方都不得将投标文件中关于采购人的需求情况、建设情况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6.中标人必须接受采购人对项目执行情况、服务质量等的监督、检查和验收，并有权查看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凭证和资料，中标人应予以配合。

7.中标人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所有证书、合同、检测报告等证明性材料原件备查，如果逾期不能按要求提供或经审查、验证不能通过，采购人将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追究其一切法律责任。

8. 中标人与采购人签订采购总合同（包括服务内容、服务期等）后，中标人与对应县市区级三普办签订剖面调查与采样合同，并接受县市区级三普办的监督执行，直到任务完成。

9.本项目由安徽省农业综合开发局负责解释。
